
 
 

TOKYO GAME SHOW Overseas Management Office (OMO) 
 

Phone: (+86)15692134311    WeChat: xuehui481765   Email: xue.hui@rich-event.link 
 

           

 
展位申请表 

 

官方网站： https://tgs.cesa.or.jp/ 

主办： 日本电脑娱乐协会(CESA)       协办：日经BP社 电通 

会期：  2021年 9月30日 （周三）– 10月3日 （周日）  

 

*请以传真或电子邮件方式提交本申请表。 (xue.hui@rich-event.link) 

申请截止日期:  2021年6月25日（周五）      

本申请表上的参展单位名称必须为正式名称，该名称将被用于本游戏展广告的参展商名单、官方网站以及简介手册等。 

参展单位名称:                                                                              

公司名称（如不同）:                                                                           

申请负责人 

姓名:                                                                                   

电子信箱:                                                                             

地址:                                                                                

电话:                                                                                    

 

展区（请勾选展区）  

一般      商业 (BtoB)      □游戏学校     □独立游戏      □商品贩卖 

 

请勾选申请参展 

1. 东京电玩展2021线上展 Exhibit:                  □JPY 220,000.- （含税） 

2. 东京电玩展2021线上展 官方计划参与（常规位）:     □JPY 2,750,000.- （含税） 

3. 东京电玩展2021线上展 官方程序参与（金槽）:   □JPY 3,850,000.- （含税） 

4. 东京电玩展2021线上展 面向媒体及网红试玩及展示:   □JPY 770,000.- （含税/ 1个展位） 

展位单元数：[ ] *展位单元仅适用于[1]，[2]，[3]，[4]和[6] ※[2]和[3]以上包含东京电玩展2021线上展览费。 

 

●申请与付费 

1、请将填写好的展位申请表以传真或邮件的形式发送至招展办事处。 

2、主办方受理展位申请表并由OMO出具参展合同、费用明细及请款单。 

3、请在收到请款单后3周内支付全部款项。包含日本银行收款手续费（3,000日元/每次） 

4、展位申请的最终确定以参展费用到账时间为准，如在规定期限内未能及时支付，展位申请表将被自动取消。 

5、如果未在到期日之前正式付款，则您的申请可能会被取消。 

6、注意，主办方在确认参展资格后将接受展览申请。支付展览费。 

 

 

 

 

 

 

 



 

 

 

●取消参展 

如果参展商出于任何原因取消了申请，或减少了申请的展位数量，则应采取以下措施： 

取消费用必须根据取消日期支付。 

取消费（线上展览）：2021年6月26日（周六）之后，展览费的50％ 

取消费（线上展览）：2021年7月30日（周五）之后，展览费的100％ 

取消费用（TGS官方参展商计划优先①②）：2021年7月13日（周二）之后100％的参展费 

取消费用（TGS官方参展商计划优先③④）：2021年7月20日（周二）之后，展费的100％ 

时隙选择优先级 

优先①游戏机平台公司 

优先②在官方参展商计划的陪同下参加上一届展会（东京电玩展2020线上展）的参展商。 

优先权③仅通过在线展览参加了上届展会（东京电玩展2020线上展）的参展商。 

优先④其他参展商 

 

取消费（试玩/展览区展位优先①②）：2021年6月26日（周六）之后，收取展览费的50％ 

取消费用（试玩/展览区展位优先①）：2021年7月26日（周一）之后展览费的100％ 

取消费用（试玩/展览区展位优先②）：2021年7月30日（周五）之后，展览费的100％ 

展位选择优先 

优先①[TGS官方参展商计划]参展商 

优先②[网上展览]参展商  

 

□如果您同意以下条款，请勾选。 

我们特此签署，特此申请参加“ 东京电玩展2021线上展展览，并声明本申请所产生的所有义务，权利和义务

均应受主办方所制定的《东京电玩展2021线上展规则》的管辖，我们已阅读并阅读以下内容： 我们同意。 

 

 

 

申请日期:                              签名:                                    

 

 

有意参展的单位或团体，应当在遵守以下《东京电玩展 2021 线上展会参展规定》（下文称“本规定”）的基

础上，申请参展线上展会。如无另行规定，则本规定通用于一般社团法人计算机娱乐协会（Computer 

Entertainment Supplier's Association（CESA），以下称“主办方”）及株式会社日经商业出版社（日经 BP）

/株式会社电通（以下 2 单位合称“协办方”）另行发行的《参展指南》及各种规定、手册、指示等。 

秘书处（参照下文“■秘书处”定义）受理该展会在线参展申请，确认申请内容后，将发行《参展申请受理

通知》。参展企业据此同意线上展会参展合同完成签署。 

 

 

 

 

 

 

 

 



 

 

 

【东京电玩展 2021 线上展览会参展规定】 

 

■秘书处 

本规定中的“秘书处”是指“东京电玩展 2021 线上展会”（以下简称“本展会”）主办方及协办方组织的本

展会运营秘书处。 

 

■规定的履行 

根据本规定与秘书处签订合同的经营商、团体（以下简称“参展企业”）应遵守本规定中记述的各项规定及

秘书处提出的各项规定、指导方针、政策及指示等。如果主办方或秘书处判断参展企业违反了该等规章等，或

者存在对第三方造成困扰或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主办方或秘书处可以拒绝其参展申请、解除合同、中止或变

更内容的刊登和发布，参展企业应当予以同意。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主办方及秘书处概不退还参展企业预付的

参展费及费用，对于因合同解除、中止或内容刊登、发布的中止、变更所产生的参展企业及相关方的损失，不

给予任何补偿，同时，对主办方或秘书处造成损害时，参展公司应当全额赔偿。 

 

■参展资格 

参展企业仅限于提供符合秘书处规定的本展会宗旨的游戏软件、游戏产品、相关服务的公司及其他秘书处

认可的经营者和团体。秘书处有权判断参展软件、游戏产品、相关服务等是否符合本展会宗旨。 

 

■合同的成立 

秘书处受理有意参加本展会的单位、团体的参展申请，审查申请内容后，发行参展申请受理通知，据此，

秘书处与参展企业之间的本展会参展合同完成签署。 

 

■线上及会场内展品和销售品的限制 

①线上及会场内展品 （含销售品）仅限完全符合主办方一般社团法人计算机娱乐协会《计算机娱乐软件伦理规

约》（以下简称《CESA 伦理规约》）的商品。并且禁止在线销售与 CESA 伦理规约相抵触的软件相关产品（角色周

边等）。关于《CESA 伦理规定》，请参照主页（https://www.cesa.or.jp）。 

②原则上应为面向玩家的游戏软件及相关产品、服务的促销活动和相关商品的销售。 

③参展企业不得在线上及会场内展出和销售参展企业经营商品以外的物品。 

 

■线上展出规定 

①线上刊登、发布内容时，参展企业必须遵守秘书处提供的《参展指南》的规定。 

②参展企业制作、发布的视频和播出节目等中，不得出现包含色情或歧视性内容等的违反公序良俗的过度表演。 

③关于《参展指南》未进行规定的视频、节目等的表演方式等，秘书处也可以要求进行变更或中止。 

④参展企业承诺己方刊登、发布的内容不含有侵害第三方权利或者损害其他参展企业及第三方名誉、声望或信

用的内容。 

⑤秘书处认定违反上述各款规定时，可以要求参展企业进行变更或中止刊登、发布视频及内容等，参展企业应

当予以服从。 

⑥因秘书处的指示而产生的内容刊登或发布、演出方式等的变更或中止的相关费用，由参展企业全额承担。 

 

 

 



 

 

 

■官方参展企业节目档期的确定 

・官方参展企业节目播出档期，由选定会决定。按照优先顺序①②、优先顺序③④，分 2次实施。 

 

优先顺序①②：7月 9日（周五） 

优先顺序③④：7月 16日（周五） 

 

优先顺序如下所示。 

・优先顺序①：家用游戏机平台运营商 

・优先顺序②：TGS2020官方参展企业节目参展企业 

・优先顺序③：TGS2020年普通参展企业 

・优先顺序④：其他参展企业 

 

※关于优先顺序位①②的选定顺序，以 2020年“官方参展企业节目”实施档期较多的企业为优先。条件相

同时，优先顺序依次为：“于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申请的参展企业”、“CESA会员企业”。条件依旧相同时，“抽

签”决定。关于优先顺序③④的选定顺序，优先顺序依次为：“于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申请的参展企业”、“CESA

会员企业”。条件依旧相同时，“抽签”决定。 

 

※ “于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申请的参展企业”是指，申请书于参展申请截止日期之前送达秘书处的参展企

业。 

 

■会场内展出规定（面向媒体及网红的试玩和展示） 

①关于展位的装饰及构建方式、展示内容及方式、演出方式等，参展企业必须遵守秘书处提供的《参展简

章》。 

②在展位内演出中，不得出现包含色情和或歧视性内容等的违反公序良俗的过度表演。经秘书处认定违反

该规定时，将劝告其中止演出，参展企业必须服从。 

③关于《参展简章》未进行规定的展位装饰及搭建方式、音量、展示内容及方式、演出方式等，经秘书处

认定有必要进行变更或中止时，不论在展会举办之前抑或在举办期间，参展企业均应服从该决定。 

④各参展企业的展示不得对近邻参展企业等造成妨碍。秘书处依据《参展简章》就是否存在妨碍、违反情

形作出判断，参展企业应服从该判断。 

⑤因秘书处的指示造成装饰及构建方式、展示内容及方式、演出方式等发生变更或中止时，相关费用由参

展企业全额承担，因该变更或中止发生损害时，参展企业应当免除秘书处的责任。 

⑥参展企业应当在秘书处在《参展简章》中规定的展会准备期间装饰展位，在试玩、展示区域开展之前完

成所有展位的装饰。 

⑦所有展品及装饰物，均应在秘书处在《参展简章》中规定的撤除时间之内，即日撤除。 

⑧严禁在展会举办期间撤除部分或全部展品。 

⑨参展企业必须遵守所有适用于展示会场的关于防火及安全的规定和法规。 

 

 

 

 

 

 

 



 

 

 

■展位位置的确定 

・展位位置由展位位置选定会决定。展位位置按照以下优先顺序选定。展位位置选定会，按照优先顺序①

（节目参展）的参展企业与优先顺序②（线上参展）的参展企业，分 2次实施。 

 

优先顺序① “节目参展（官方参展企业节目）”的参展企业: 2021年 7月 26日（周一） 

优先顺序② “线上参展”的参展企业 : 2021年 7月 30 日（周五） 

 

・选定方法 

“节目参展（官方参展企业节目）”的参展企业 

按照参展展位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选定展位位置。不论是金牌参展商抑或是普通参展商，均以节目档

期数量较多的参展企业为优先。此外，条件相同时，优先顺序依次为：“于参展申请期限内完成申请的参展

企业”、“CESA会员企业”。条件依旧相同时，“抽签”决定选择顺序。 

 

”线上参展”的参展企业 

按照参展展位数量由多到少的顺序进行选定。条件相同时，优先顺序依次为：“于参展申请期限内完成

申请的参展企业”、“CESA会员企业”。条件依旧相同时，“抽签”决定选择顺序。 

 

 

※“于参展申请期限内完成申请的参展企业”是指，申请书于参展申请截止日期之前送达秘书处的参展企

业。 

※展位位置选定会召开时无法变更展位数量。 

※展位位置选定会召开时如果无法容纳全部参展企业，经与秘书处协商后，有可能会对展位数量进行调整。 

※展位位置选定后不能变更位置。但是，其他参展企业取消了展位或者展位数量发生追加等时，经与秘书

处协商后，可以变更展位位置。 

※根据申请情况，有可能会提前变更选定方式。该种情况下，将在展位位置选定会召开之前由秘书处进行

联系。 

 

■参展企业名称 

参展企业应当允许秘书处在展会广告和 TGS ONLINE 等中刊登录入展会网络登录表格中的参展企业名称。参

展企业在申请参展时，必须在网络登录表格中填写在展会上展出的参展企业名称。 

 

■禁止转借 

参展企业未经秘书处事先书面许可，不得将依据本规定产生的合同上的地位及权利（包括但不限于节目播

出档期及展示配额、全部或部分 TGS ONLINE 内参展企业介绍页面）转让或出借给第三方等（不论有无转让费、

出借费）。 

 

 

 

 



 

 

 

■参展申请及费用支付期限 

①以本展会参展合同签订完成之日为参展合同日。 

②秘书处在参展合同日之后，将向参展企业发行请款单，参展企业应当在请款单中记述的支付日期之前将参展

费用汇入秘书处指定的银行账户。未在支付日期之前确认收款时，秘书处可以解除本次展会的相关合同。 

 

■参展申请的撤销 

①参展企业在参展合同日后全部或部分解除参展合同时，必须以书面形式通知秘书处。 

②因参展企业解约而产生的解约费（不含消费税）如下所示，参展公司应在收到秘书处发出的解约费请款单后，

30 天以内支付解约费。 

 

【解约费】 

・节目参展（官方参展企业节目）（优先顺序 1、2）：2021 年 7 月 13 日（周二）以后・・・参展费的 100%  

・节目参展（官方参展企业节目）（优先顺序 3、4）：2021 年 7 月 20 日（周二）以后・・・参展费的 100% 

※选定同意书提交期限（选定会后的首个工作日）之后，解约费为 100%。 

・线上参展 ：2021 年 6 月 26 日（周六）以后・・・参展费的 50%  

             2021 年 7 月 30 日（周五）以后・・・参展费的 100% 

・面向媒体及网红的试玩、展示：2021 年 6 月 26 日（周六）以后・・・参展费的 50% 

※官方参展企业节目参加企业：2021 年 7 月 26 日（周一）・・・参展费的 100% 

※其他参展企业：2021 年 7月 30 日（周五）以后・・・参展费的 100% 

※但是，因参展企业数量较多，不能申请目标展位时，面向媒体及网红的试玩、展示费用将全额退还。 

 

■损害责任 

①对于参展企业（包括员工等、受托方等相关人员）因在本展会中的展示、内容刊载、发布而产生的相关障碍、

损害等，不论有任何理由，秘书处概不负责。 

②关于在本展会中展示、网络刊登、发布的内容等的权利处理，由参展企业自行承担费用和责任。此外，对于

因天灾及其他不可抗力而发生的事故（被盗、丢失、火灾、损伤等），秘书处不承担赔偿责任。关于展品的运输

及展示期间的保护，请根据需要采取购买保险等妥善对策。 

③因秘书处的指示造成装饰及构建方式、音量、展示内容及方式、演出方式等发生变更或中止时，相关费用由

参展企业全额承担，不论有何理由，秘书处概不承担支付义务。 

④参展企业对于因其雇员或相关方的疏忽而造成的本展会建筑物或设备的任何损害，均应立即赔偿。 

⑤秘书处不对本展会 TGS ONLINE 或其他推广资料中偶发的错字、漏字等承担相关责任。 

⑥受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 等）及其他传染病流行、蔓延的影响，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指定公共机构

或指定地方公共机构，有可能依据基于《新型流感等对策特别措施法》〔2012 年 5 月 11 日号外法律第 31

号〕的紧急事态措施，要求本展会全部或部分中止或延期，或者变更内容。即使发生该等中止、延期、变

更，对于已经收取的参展费用，秘书处不予退还。此外，根据情况，秘书处有可能根据自己的判断，作出

不同于本款规定的处理的决定。 

 

 

 

 

 



 

 

 

■设备承担等 

①为接受本展会服务所需的计算机、软件、其他设备、通信线路、其他通信环境等的准备及维护，由参展企业

自行承担费用和责任。 

②参展企业应当根据其使用环境，自行承担防止电脑病毒感染、非法访问以及信息泄露等安全对策的费用与责

任。 

 

■统计信息 

秘书处可以通过本次展会获取并利用访问各参展企业在线参展网站、管理区域等的参观者等的访问信息（包

括但不限于 IP 地址等）。另外，秘书处不会因获取了该等信息而向参展企业提供该等访问信息。 

 

■展览会的延期、变更、中止 

如因归责于秘书处的事由致使本展会延期，会期变更或中止时，秘书处将向参展公司退还以展会剩余日数

为基准按日计算得出的费用。依据本条规定所产生的秘书处对参展企业的责任仅限于退还该按日计算的费用。 

 

■不可抗力 

    秘书处因以下各项所规定的不可抗力，判断本展会的举办存在困难或不可能举办，或者可能产生不可抗力

时，可以推迟举办，变更会期或中止。但是，该种情况下，秘书处已经收取的参展费用不会退还给参展企业。 

另外，即使参展企业因上述各项事由导致本次展会延期、会期变更或中止而蒙受损失，秘书处也不对参展

企业承担任何责任。 

（1）对本展会相关计算机、系统实施紧急检修时 

（2）电脑、通信线路等因事故而停止运行时 

（3）天灾地变（包括地震、台风、暴风雨、海啸、洪水、滑坡、雷击、爆炸、火灾等） 

（4）社会混乱（包括战争、恐怖活动、敌对行为、内乱、暴动、市民骚乱等） 

（5）公权行为（包括法令、规章的废改立、政府机关的介入、行政命令、通商禁止等） 

（6）感染症、传染病（包括各种细菌、各种病毒等）的蔓延 

（7）资材、资源不足（包括电力、煤气、自来水停止供应、石油不足、原材料和材料不足等） 

（8）劳动争议（包括罢工、怠工、停工等） 

（9）重要客户债务不履行（包括运营商破产、倒闭等） 

（10）除上述各项以外，不归责于秘书处的事项 

 

 

 

 

 

 

 

 

 

 

 

 



 

 

 

【关于个人信息获取的说明】 

 

日经 BP将遵守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法令及其他规范，获取个人信息如下。 

 

1.经营者名称 

日经 BP 

 

2.个人信息管理员 

日经 BP 个人信息管理负责人 

 

3.利用目的 

（1）提供购买、注册的商品和服务 

（2）发送 DM、问卷 

（3）应对事务联络、咨询 

 

4.向第三方提供 

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时，将告知提供对象企业/团体名称、所提供个人信息项目，经本人同意后再行

提供。此外，向第三方提供个人信息时，将记录提供日期（年月日）、第三方姓名等、本人姓名等、个人数

据项目等，并遵照法定期间进行保存。 

 

5.个人信息处理的委托 

有可能在必要范围内，将个人信息的处理委托给签署有个人信息保密协议的业务委托企业。 

 

 

6.不填写个人信息时 

如果不填写个人信息，有可能不能提供服务。 

 

7.以本人不易认知的方式获取个人信息 

日经 BP 社的网站及各类网络服务，有可能以 IP 地址、Cookie、网络信标（web beacon）等为线索，

自动获取使用者的访问信息。 

 

8.匿名化信息 

制作匿名化信息时，将遵循个人信息保护委员会规则规定的标准对该个人信息进行加工，制作时及向

第三方提供时，将通过互联网等公布该匿名化信息中包含的相关信息项目。 

 

９.EU及英国境内居民个人信息的处理 

日经 BP将依据《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及相当于该条

例的英国法，妥善管理 EU境内（包括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在内的欧盟）及英国居民的个人信息。 

 

10.咨询窗口 

关于注册信息披露、内容订正、停止利用等的咨询，请联系日经 BP读者服务中心 顾客咨询窗口。 

住址：〒134-8729 日本邮政 葛西邮政局 邮政信箱 20 号 

URL：https://bpcgi.nikkeibp.co.jp/toiawase.html 

 

日经 BP个人信息保护方针 URL： 

https://www.nikkeibp.co.jp/atcl/corporate/privacy/ 

（2020年６月） 

 

 


